
股市生命线是哪一条？股市中的生命线是什么

怎么设置股市生命线生命线又是什么

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60日均线120日均线250日均线这三条线都可以叫做生
命线。接下来我们会具体的讲解生命线的定义和应用！股票生命线就好比黄河长江
一样在中国的重要性，它代表了股票的熊牛。股票跌破生命线就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势态，股价也会随波逐流，跌倒哪里算哪哪里了。如果跌破或者即将跌破生命线，
说明供给不足，股票随时可能由生龙活虎变得死去活来；如果上升穿破股票生命线
，说明营养充分，股票随时可以从冬眠状态回复生机。箱体格局适合采取生命线战
法：就是当指数维持在生命线和黄金线之间，并且双双走平的时候，这时可以对盘
中热点进行高抛低吸。这个时期特别适合按照八卦箱体进行短线操作。这时操作要
点有以下几点：1、股指数维持在生命线和黄金线之间，并且双双走平。2、尽量做
上升趋势的和熟悉的，这样收益高。3、可以在生命线上逢阴线低吸，然后第二天
反抽黄金线、工作线卖出，如果站上工作线则持股或者减半，因为这时非常容碰到
一天收益超过10%的股票。4、按照每只股票的八卦箱体的箱体位置进行高抛低吸
。具体可以参考下有关方面的书籍系统的去学习一下，同时再结合个模拟盘去练练
，这样理论加以实践可快速有效的掌握技巧，我刚入门那会也是这样学习过来的，
那会用的牛股宝模拟炒股，感觉还不错，里面有多项指标指导，每项指标都有说明
如何运用，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股市生命线是哪条线

股票生命线是30日均线，30日均线是30天股票收盘价的加权平均价，30日均线有
较强的支撑力和压制力，当股票在30日均线上方运行时，股票处于多头趋势，当股
票在30日均线下方运行时，股票处于空头趋势，所以被称之为生命线。

什么是股权生命线

一、绝对控制权——67%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
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因此，67%的持股比例相当于绝对控制权、近似于100%的权力，掌握绝对控制权
的股东可以主导修改公司的章程、合并/分立、变更主要经营项目以及其它重大决策
。然而，三分之二应当含本数，即，绝对控制线为66.6666......。所以绝对控制权的
持股比例也可以是66.7%、66.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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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下两种情形例外：

（1）公司章程可以约定股东会是否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如果约定其他行权
基础，则即使拥有公司67%的股权，仍然无法实现对公司的绝对控制。

（2）相比较于有限公司要求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份有限公司则要求出
席股东大会的三分之二表决权。持股比例不能完全确定或者排除绝对表决权的地位
。

二、相对控制权——51%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因此，51%的持股比例相当于对相对控制权，可以主导一些简单事项的决策、聘
请独立董事，选举董事、董事长、聘请审议机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聘请/解聘总
经理。如果公司要上市、经过2-3次稀释后，还可以控制公司。

但是，以下情形例外：

公司法仅有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过半数表决条款。换言之，51%的相对控制权仅适
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比例则需要由公司章程予以明确。

三、安全控制权——34%，一票否决权

根据《公司法》中关于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规定反推，当股东持股量在三分之一以上
时，具有否决性控股权，即：一票否决权。

但是，以下情形例外：

该一票否决权仅针对于关乎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决策，对于其他半数通过即可的事
宜，则无法否决。

四、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线——3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
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即：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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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
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例外情形：

改要约收购条件仅用于特定条件下的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不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
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五、重大同业竞争警示线——20%

同业竞争是指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近似，双方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关联企业特指一个股份公司通过20%以上股权关系或重大债
权关系所能控制或者对其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的任何企业，是以会出现20%是重
大同业竞争警示线的说法。但是，该学说并未有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此不具有明
确的现实指导意义。

六、临时会议权——10%，可提出质询/调查/起诉/清算/解散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四十条第三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
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
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
持。第一百条第三项，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
股东请求时。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
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拥有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可以提出质询、调查、起诉、清算以及解散公司。

七、重大股权变动警示线——5%

根据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披露权益
变动书。并且，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
司的股票。因此，低于百分之五的持股比例的股东将不受此约束，不需要做减持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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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八、临时提案权——3%，提前开小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该规定仅适
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九、代位诉讼权——1%，亦称派生诉讼权，可以间接的调查和起诉权（提起监事
会或董事会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
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
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
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
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
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
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
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该条法律规定给予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满足特定条件的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在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的时候获得相应救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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